
台南市樹林國小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執行強迫入學條例作業要點  

二、執行國民中小學強迫入學作業規範內容  

三、本校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執行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工作  

二、接收及輔導復學學生  

三、針對復學個案，依其實際情況，編入適當年級與班級  

四、針對復學個案之特殊問題，會同各相關單位進行協助與輔導，

使其適應學校生活。  

五、貫徹「零拒絕」的教育，實現教育理想。  

參、實施原則：  

一、採預防及補助兩個管道同進行  

二、加強預防性的輔導及教育宣導工作，防止瀕臨輟學學生輟學，

及復學學生再輟學。  

三、輔導中輟學生復學，並加強復學學生校園適應輔導。  

四、透過協助家長及教育社區民眾，消弭引發學生輟學的家庭及環

境因素。  

五、結合社會資源建立輔導網路，作為中輟生之輔導、轉介、安置

參考  

肆、實施方法：  

一、預防措施：  



1、辦別有輟學徵兆的學生：當學生因家庭發生變故、父母失和、

師生關係不良、結交損友等因素，而有逃 

    學、逃家、請假次數增加、請假理由不周、言行舉止明顯改變、

上課不專心、常魂不守舍、情緒起伏大 

    …….等情形時。  

2、關心瀕臨輟學學生的問題與需求，並給予適當的輔導與協助。  

3、善用家扶中心或其他社會福利機構資源。  

4、推動優質的班級經營，以減少中輟生之發生。  

5、辦理親職教育強化家長重視孩子的『受教權』。  

二、補救措施：  

1、發揮輔導小組功能，落實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工作。  

2、和孩子一起討論，探討輟學的真正原因。  

3、留意孩子的行蹤：與家長充分溝通，避免孩子作息顛倒、遊

蕩、結交不良朋友、離家。  

4、依個案實際狀況，編入是當年級與班級。  

5、知會個案之級任、科任教師，予以個別化教學，並給予正向

關懷、激勵，避免負面之挫折與打擊，並進行 

     式當之補救教學。  

6、安排認輔教師予以認輔協助消弭輟學意念，增強到校求學意

願。  

7、會同各相關單位，進行協助與輔導，使其適應學校生活。  

8、加強親師溝通、聯繫、消弭引發輟學的家庭及環境因素。  

9、尋求相關社會資源之協助，如家扶中心對兒保個案之協助、

關懷。  



10、推動課後攜手計畫，提供另類課程輔導學生學習。  

11、視個案中輟原因適當安排進入慈輝班就讀。  

伍、通報方式及負責職掌：  

一、級任導師：  

1、學生曠課一日電話聯絡家長，並適時記錄於家庭聯絡簿。  

2、學生曠課達三日以上請聯絡訓導處，寄送曠課通知單給家長。  

3、學生曠課達三日以上請聯絡輔導室並填寫中輟生輔導記錄以利追

蹤輔導。  

二、輔導老師：  

1、學生曠課達三日以上聯絡家長，實施追蹤輔導。  

2、清查全校中輟學生名單、彙整資料、建立個案。  

3、擬定復學輔導工作策略，實施繼續輔導。  

三、安排認輔教師，針對個案給予關注與輔導。  

四、安排小團體輔導，優先以中輟復學生為納入對象。  

五、協助經法院裁定據反社會行為或家庭功能不彰等需特別安置之中輟

復學生轉介。  

六、協助辦理暫緩入學、在家自行教育、轉介其他機構等事宜。  

七、訓導組：  

1、學生曠課達三日以上，寄送曠課通知單給家長，並填報中輟學生

通報三連單通知註冊組及輔導室。  

2、利用中輟通報系統輸入中輟學生資料，並函報強迫入學委員會。  

3、中輟學生返校協助其適應學校生活，並協助辦理請假有關事宜。  

八、教務組：  



1、於學生三日以尚未註冊時，或轉學學生經過三日未到轉入學校報

到時應及時瞭解學生動向，以作後續處理。  

2、利用中輟通報系統輸入中輟學生資料，並函報強迫入學委員會。  

3、通報完成應將通報單知會訓育組。  

4、尋獲暨復學學生，利用中輟通報系統回報至中心學校，以利統計。  

5、於每學期末應填報中輟及經輔導返校就讀學生數統計報表教育處

備查。  

九、教導處：  

1、中輟學生返校後之教育事宜：回原班上課或編入相當年級、轉學

等。  

2、辦理中輟學生返校後成績考察暨學籍資料相關事宜。  

3、中輟學生返校後協助其適應學校生活。  

4、安排另類課程學習及補助教學。  

十、訓導組：  

1、接到中輟學生個案，擇時會同導師進行追蹤並深入瞭解中輟原

因，填寫追蹤輔導紀錄表。  

2、協助各處是配合中輟學生個案之輔導。  

3、依學生中輟原因轉介至家扶中心、社會局、警察局、醫療院所或

所在地區之少輔組等相關機構協同追蹤輔導。  

4、落實中輟生復學輔導工作，優先安排認輔教師輔導。  

5、視個案情形轉介至慈輝班就讀。  

十 一、通報注意事項：  

  

      發現中輟升級上網通報，並列印電腦報表四份，一份報教育局小教科

備查，一份報台南市警察局少年隊請求協尋， 

  



      一份報七股區強迫入學委員會，一份由學校存查。  

  

陸、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